
·

国外动态
·

美国国会通过 1 9 94 年关于

营养补充剂健康及教育案

(草木植物作为补充剂将受到保护 )

美国 第 10 3 届 国会于 1 9 9 4
一

10 通过 了 1 9 9 4 年

关于营养补充剂健康及教育议案的折中案
。

新的议

案包括以下结论
:

a
)某些营养品或营养补充剂的摄取与预防某些慢

性疾病如癌症
、

心脏病及骨质疏松有关系
。

b )消费者越来越信任非传统的保健服务
,

可以避

免传统医药服务的过多费用
,

也能满足 消费者更广

泛的需求
。

。
)营养补 充剂工业是美国经济 不可分割的部分

。

d )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应对不安全及伪劣产品采取

迅速行动
,

但不应采取任何强加的不合理障碍来限

制或延续健康产 品的流通及准确信息的传达
。

营养补充剂的定义
:

新法第 3 条首次规定营养

补充剂包括维生素
、

矿物质
、

草木植物或其它药用植

物
、

氨基酸及其它通过增加摄取量能补充人体所需

营养的营养物质
,

包括这些成分的浓缩物
、

代谢物
、

植物成分
、

提取物及混合物
。

如果某一成分刚开始只

是作为营养补充剂在市场销售
,

而后来被批准为新

药
,

那么它仍可以继续作为补充剂销售
,

除非健康及

人类服务秘书处 ( H H s) 明确规定这样做不安全
。

也

禁止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 ( F D A )把草本植物及营

养补充剂定为食品添加剂
。

新法第 4 条明确规定证明某一产品是否掺假或

安全应由 F D A 负责
。

第 5 条首次允许关于营养补充剂的销售可以应

用书上或科学文献上的信息
。

但必须真实或不能引

起错误导向
,

也不会为某生产商或品牌产生促销作

用
,

阐明的是科学信息的公正观点
,

而且如果在零售

店展 出必须与补充剂分开且不附加任何别的信息
。

文献必须完整
。

第 6 条承认营养补充剂对身体的功能结构或健

康有效的声明
。

生产者必须能证实该声明是真实的

而不会引起错误 导向
,

且必须在该声明进入市场后

3 0d 之内通知 H H S
。

标签上必须包括以下反声明
:

“
此声明未经 F D A 评估

。

该产品不作为诊断
、

治疗或

预防任何疾病用
。
”

第 7 条要求标签注 明
“

营养补充剂
” ,

而且每一

·

6 0
·

成分必须标出名称及数量
。

也必须写清质量标准包

括纯度
、

分解度及其构成
。

第 8 条说明了关于存在于食物补充剂中具有稳

定化学性质的新的营养成分的销售问题
。

第 9 条提供了 H H S 可以依据食品 G M P s
而非

药品 G M P s
签 署描述营养补充剂的 G M P 法规

。

第 10 条保证了如果标签上标有营养补充品
、

注

意事项
、

使用条件及方法的说明
,

该产品就不会被当

作药品来对待
。

第 n 条要求 H H S 宣布 19 93
一

0 6
一

1 8 签 署的提

议制订法规的预告为无效
。

营养补充剂标签委员会
:

第 12 条提供了关于由

7个成员组成的
“

主导委员会
” ,

主要进行一项为期 2

年的研究及签发一报告
,

说明关于补充剂的标签说

明法及补充剂说明的研究结果
,

及对这些声明所作

的评估
,

声明包括与出售补充剂有关的文献的使用
。

最后
,

第 13 条批准了 500 万美元用作在国家卫

生研究院 ( N IH )建立一营养补充剂办公室
,

主要负

责收集
、

汇编
、

实施并协调关于营养补 充剂的科学研

究
。

该办公室将 充当 H H S
、

N I H
、

疾病 控制 中心

( C I兀 )及 F D A 关于补充剂的主要顾问
。

(陆顺芳摘 陈金堂校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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芍药中的新三菇— 芍药二酮具强抑制

人体单核白细胞介素
一

l p活性

曾报道分离了芍药 p a e o n ia a l b i刀
o
ar P a

l l
a s
根

中的许多生物活性物质如芍药贰
、

苯甲酞芍药贰类

化合物及榕鞭质等
,

但未见它们是否具有抑制白细

胞介素
一

1俘的活性
。

本文作者曾以抑制与烟酞胺腺嗦

吟二核昔酸磷酸 ( N A D P H )联结的 3 a 一

轻类固醇脱氢

酶 ( 3 a 一
H S D )的活性为指导进行分离

,

得到一个很好

的抑制 3 a 一

H S D 活性的新三格— 芍药二酮 ( aP lb i
-

n o n e )
,

发现该化合物可 以显著抑制人体单核白细胞

介素
一

1日的产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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苯酿 ( A A
-

8 6 1) 为阳性对照
。

结果表明
,

芍药二酮在 2
.

5拌m ol l/
碑

浓度下已显著抑制白介素
一

l p的产生
,

而抗风湿非类

固醇药 t e n o
k is ie u

m 在 2 5拌m
o

l / L 尚无抑制效果
;
同


